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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苗栗縣立體育場(以下簡稱本場)為發展全民體育，增進國民健康，提昇縣民 

    生活品質，加強維護本場之各項設施並充分發揮其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機關、公司、團體組織或自然人（以下簡稱申請人）為辦理下列活動之一 

    者，得申請使用本場經管溜冰場用地(苗栗縣滑輪溜冰場及苗栗縣六合綜合運

動場附設滑輪溜冰場)： 

   (一)與場館設置目的相符之體育活動。 

   (二)培(組)訓本縣各項對外比賽之代表隊。 

   (三)其他經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准之活動。  

三、申請使用本溜冰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程序： 

        1.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十四日前以函文向本場提出申請。但經本府核定 

          之活動，不受申請期程之限制。 

        2.同一時段有多數申請人申請，其使用順序如下： 

          (1)國際性正式體育賽會。  

          (2)全國性體育活動。  

          (3)本府主辦之體育活動。 

          (4)本縣各級學校滑輪溜冰運動團隊。 

          (5)其他非屬上列各小目之活動，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                                                                                                                                     

          (6)同一時段有多數相同排序申請人提出申請，依申請先後順序辦理。 

        3.本場有權視情況調整、核定單位場次上限及時段。 

  （二）申請人應視活動性質，提供足夠之安全、保險、醫療救護人員及緊急服 

        務。 

  （三）申請人所附資料有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情事，本場除駁回申請外，並 

        應追究申請人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 

 



四、本溜冰場使用收費規定如下： 

    (一)本溜冰場使用費每次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每次以上午四小時(八時至十二   

       時)、下午四小時(十三時至十七時)、夜間四小時(十八時至二十二時)分 

          段計費；夜間燈費每次(四小時)新臺幣一千元。 

     (二) 申請人經本場核准者，應於使用日前繳清場地使用費、夜間燈費及保 

          證金新臺幣五千元，並應依核准申請內容使用；逾期未繳清費用者， 

          視為取消申請。 

     (三) 苗栗縣體育會及各鄉鎮市體育會所主辦之各項非營利體育活動使用本 

          溜冰場，場地使用費得以九折計算收費。 

  五、申請使用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活動前經縣長簽准同意，除保證金及 

      夜間燈費外，得予免繳場地使用費： 

(一) 本府及所屬機關與其他機關主辦(或共同主辦)之活動。  

(二) 經本府核定代表本縣參加全國性滑輪溜冰賽事作為場地集訓使用。 

  六、申請後無法如期使用者，應於使用日五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場取消使用或 

      延期，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 

      未遵守前項期限通知者，場館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使用期間之費用不予 

      退還。 

  七、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場地時，其繳納之各項費用 

      及保證金，除已使用之期間或另議使用期間外，無息退還。 

      前項情形，申請人應於原因消滅次日起三十日內，檢附相關事證，向本場 

      申請退還。 

  八、本府或本場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自行使用時，得於使用日三日前， 

      通知原申請人改期。如無法改期者，廢止原核准之處分，並退還所繳納之 

      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或補償。 

  九、保證金於活動結束，經本場會同相關單位及申請人辦理場地使用後會勘， 

      檢查場地、設備及器材等無損壞及其他違規情事並繳清相關費用後，無息 

      退還。 

      活動結束後，場地、設備及器材應於借用期間內回復原狀交還本場。如有 



      損壞、污漬或其他破壞行為，應即修復、清理或復原；如未修復、清洗或 

      復原者，本場得逕行修復、清洗或復原，所需費用由保證金中扣除，不足 

      時並得追償之。 

  十、申請人經核准使用本溜冰場，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活動期間應負責設備、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保險及環境衛生之 

           維護，遵守場地使用注意事項並接受本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 

     （二）搭設舞台、棚架等設施，嚴禁於地面釘打地錨、釘子、銳器等足以 

           破壞地坪之物件，以維護場地之結構完整。 

     （三）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及公共秩序，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並要求參加 

           活動人員衣著整齊及遵守場地有關規定。 

     （四）場區不得抽菸、嚼檳榔、焚香、燒金紙、烹煮、使用火把、爆竹或其 

           他危險物品。 

     （五）場地原有固定設備，不得擅自變更、搬移或轉讓他人使用。 

     （六）不得辦理與本溜冰場使用性質無關或婚、喪、喜、慶、宴會之活動及 

           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 

     （七）活動結束後應負責場地清潔、垃圾清運、搭設物拆除並恢復原狀。 

      (八) 嚴禁酗酒者、車輛、及攜帶動物(工作犬不在此限)或危險物品進入場 

           內。 

十一、本溜冰場之環境整潔得由認養單位維護，並與本場簽訂認養契約。 

十二、本溜冰場相關登記借用情形公告於「苗栗縣立體育場」網站。 


